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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應當穩定，但是隨着社會的發展其修改是不

可避免的，世界上罕有永遠不變之法。1990 年 4 月和

1993 年 3 月全國人大分別通過了《香港基本法》和《澳

門基本法》，兩部基本法的通過為香港和澳門的順利回

歸鋪平了道路，也對回歸後香港澳門的政治經濟體制

以及中央和特別行政區的關係進行了較明確的規範，

同時也明確規定了各自的修改規則。無論在理論上還

是實務上，基本法的修改都是一個非常重要而敏感的

問題，基本法修改是否有限制、修改的時機、修改的

程序等等都需要我們深入思考和分析。 

 

 

一、基本法的修改規範及其涵義 
 

《香港基本法》第 159 條和《澳門基本法》第 144
條分別規定了各自的修改規則，兩法的規定基本相

同，內容有四：修改權的歸屬；修改提案權的歸屬；

修改程序；修改的限制。另外，兩部基本法附件一第

7 條和附件二第 3 條也對基本法附件的修改有所規

定。這些有關修改特區基本法的規範體現了這樣一些

涵義： 

 

(一) 基本法具可修改性 
基本法和所有法律一樣，在適當時機做出必要修

改是可能的，兩部基本法也在其專章內做出相應規

定，主要在於修改甚麼、如何修改、修改條件與時機

如何認定。 

 

(二) 基本法的修改非常嚴格和慎重 
其一，基本法的任何修改，都不得同中國對港澳

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抵觸。其二，只有全國人大才

有修改權，中國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國人大常委會可以

在不與該法律的基本原則相抵觸的前提下進行修改；

只有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和特別行政區有修改提

案權，而中國其他的基本法律除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和

國務院以外全國人大主席團、中央軍委、最高法院、

最高檢察院、全國人大各專門委員會、一個代表團或

者 30 名以上的代表聯名也享有法律案提案權。其三，

規定了特別行政區提出修改議案的嚴格程序和修改議

案在列入全國人大議程前先由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

會研究並提出意見的前置程序。其四，兩部基本法的

附件一和附件二分別對香港 2007 年以後行政長官的

產生以及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法案、議案的表決程

序，澳門 2009 年以後行政長官的產生和立法會的產生

的修改規定了嚴格的程序。 

 

(三) 修改基本法的主導權在中央政府 
其一，修改權只屬於全國人大。其二，全國人大

常委會、國務院和兩個特別行政區享有修改提案權。

其三，特區提交修改議案的程序非常嚴格，以澳門為

例，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修改議案，須經澳門特別行政

區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2/3 多數、澳門特別行政

區立法會全體議員 2/3 多數和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

官同意後，交由澳門特別行政區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的代表團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其四，香港

2007 年以後、澳門 2009 年以後行政長官的產生以及

立法會的產生辦法等，如需修改最後必須報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或者備案(修改行政長官產

生辦法的需批准；修改立法會的產生辦法等需備案)。 

 

(四) 特別行政區政府在修改基本法上享有高

度的自治權 
其一，基本法規定任何修改不得同中國對香港、

澳門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抵觸，而基本方針政策中

∗ 南昌大學立法研究中心研究員、南昌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 DDE @ 



論港澳兩部基本法的修改 
 

非常重要的內容就是高度自治。其二，特別行政區享

有修改基本法的提案權。其三，修改兩部基本法附件

一、二的提案權只屬於特別行政區。 

 

 

二、基本法修改的限制 
 

各國立法的實踐中，除了憲法之外的其他法律被

限制修改的現象非常少見，憲法被限制修改的現象時

有發生，例如《法國第五共和國憲法》第 95 條規定，

共和政體不得修改，《意大利憲法》也有類似規定，《德

國基本法》第 79 條第 3 項規定，對基本法的修正案，

不得影響聯邦按州劃分之原則，各州參與立法的原則

或第 1 條和第 20 條規定的基本原則，還有些國家對修

改憲法的時間進行了限制。 

有學者認為憲法的修改應當沒有限制：人民主權

是絕對的，人民有權修改憲法；憲法所有條文的效力

是相等的，應當都能修改；憲法的條文是否能修改並

無標準；那些限制修改的條文本身就可以被修改。1 不

過，從邏輯上分析，認為憲法的修改有限制也有道理：

所謂修改，就是修補和改動，基本的、核心的內容不

能改變，否則就不能稱之為“修改”了，如同將一棟

房子推倒重做不能稱之為修房子；憲法有其自身的原

則和價值，如果把這些原則都改掉了，憲法就不存在

了；如果人民修憲把“人民主權”這個原則改掉了，

其實就是“自殺”，人民自己否定自己，這是不可能

的。因此，說憲法的修改有限制或者沒有限制都有道

理，相對來說認為有限制的說法更合理。 

港澳兩部基本法雖然不是憲法，但也不是普通的

法律，它是兩部由全國人大制定的、憲法性的基本法，

而且比一般的基本法律更重要、更特殊。兩部基本法

修改的限制可以從價值論法學、規範法學和社會法學

三個層面進行分析。 

 

(一) 價值論法學層面 
任何法律都有其道德、政治或者正義等方面的價

值追求，這些價值在法律中必然會得到體現，這些價

值特別是其核心價值構成了對其修改的限制。因為一

部法律的核心價值是其基石，如果被修改，這部法律

的本質就發生了完全改變，就不能稱之為“修改”，

修改法律畢竟不是制定法律。“保持香港、澳門的繁

榮和穩定”、“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高度自

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

權”等是兩部基本法的核心價值，也是基本法所規定

的“本法的任何修改，均不得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

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抵觸”中的“基本方針政

策”，這些基本法的原則和價值不得被修改，如果被

修改，就不僅是顛覆了基本法的基石和核心，也會造

成對中央政府誠信和聲譽的嚴重損害。 

 

(二) 規範法學層面 
“規範法學”，也就是實證主義法學，它既不考

慮更形而上的價值傾向，也不考慮更形而下的行為事

實和社會問題，而是“掐頭去尾”，側重於研究介於

這兩者之間的實在法和法律規範，故而凱爾遜的分析

實證主義法學被稱之為“純粹法學”，“純粹法學理

論之所以被稱作‘純粹的’理論，乃是因為它僅僅描

述法，試圖把嚴格說來不是法的任何東西從這種描述

的對象中排除出去，以免法律科學受到外來因素的影

響。”2 從規範層面上看，兩部基本法的修改不得違

背其自身對修改的規定“本法的任何修改，均不得同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澳門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

抵觸”，也不得違背憲法第 31 條的規定“國家在必要

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

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 

 
(三) 社會法學層面 
社會法學側重於研究法在社會中的實際運行，即

社會中的“活法”，法的社會目的、作用與效果是研

究的重點。一部法律必有其社會目的，其社會效果是

判斷其優劣的重要標準，其修改也應當受到其社會目

的和效果的限制。香港、澳門兩部基本法的社會目的

主要有二，其一是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

香港、澳門的繁榮和穩定，其二是為和平解決台灣問

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積累經驗，也展示中央和平統

一的決心和誠意。法律要堅持一定的價值追求，但是

同時也要考慮社會現實和效果，否則就會損害民眾的

利益和社會的發展，例如考慮到香港的現實情況，基

本法的意圖是逐步擴大香港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和立法

會產生辦法的民主化程度，最後達致普選，但是“民

主派”卻提出了 2012 年實行雙普選的要求，其價值追

求並沒有錯，只是操之過急不利於社會穩定。 

 

 

三、基本法修改的時機 
 

港澳兩部基本法是兩部重要的憲法性基本法律，

鑒於其內容、地位、影響和特點，在甚麼時間、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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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甚麼時機修改是一個值得分析的問題。 

 

(一) 基本法的修改時間應當嚴格控制 
其一，修改不能過於頻繁，穩定性是法律權威的

重要來源，朝令夕改的法律其權威性肯定會大打折

扣。如果頻繁地修改基本法，必然會影響其權威，也

影響中央的權威，動搖海內外人士對“一國兩制”的

信心。其二，盡可能不要在基本法剛剛開始實施就進

行修改，否則會產生一些消極影響。人們不禁要問：

為甚麼剛開始實施就修改？是基本法存在問題，還是

國家方針政策發生了變化，還是情況發生了重大變

化。當然如果情況緊急，不修改無法解決現實問題就

另當別論了。 

 

(二) 基本法的修改條件應當充分和必要 
其一，修改條件應當充分，可改可不改時不改；

非改不可，不修改就會出現較為嚴重的問題時才進行

修改。例如基本法中有的詞語表達不準確，甚至有一

些語法錯誤，但是只要這些表達不至於引起重大誤

解，沒有人提出疑問，也不至於影響現實生活，就不

要修改。其二，修改條件應當必要，在使用解釋等方

法仍不能解決問題時才修改。如果基本法的表述不準

確，存在歧義，或者隨着社會的發展基本法的一些表

述不能完全滿足現實的需要，但是只要通過字面的解

釋就能夠比較合理地賦予其立法者所需要的、新的含

義，就只需要解釋即可。 

 

(三) 要準確把握基本法修改的時機 
如果不是情況非常緊急，需要馬上修改基本法，

就應當選擇一個比較好的時機，主要有以下兩個要

求。其一，社會局勢比較穩定。在局勢比較混亂的情

況下，人心思安，希望盡快恢復社會秩序，此時提議

修改基本法，很可能火上澆油，加劇社會衝突。當然

如果修改基本法能直接消除社會的不穩定，那又另當

別論，但是應當加倍慎重。其二，盡可能選擇社會經

濟發展較好的時機，而不要選擇社會經濟發展困難的

時機。2002-2003 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落實基本法

第 23 條立法的失敗也許是一個教訓。此次立法的失敗

可以有很多原因，但是時機選擇的不恰當確實是其中

之一。自 1997 年末起，受亞洲金融危機的波及，香港

長期以來以“高地價、高成本”支撐的經濟泡沫開始

破滅，經濟進入了一個明顯的衰退期。2002 年下半

年，經濟衰退幾近谷底，社會張力也近臨界點。而法

案的提出，法案本身一定程度上的政治敏感性加上一

些政治人物的政治利用，便成了社會情緒的發洩口，

最終釀成了 2003 年 7 月 1 日的大遊行，特區政府迫於

社會壓力，不得不中止立法程序。筆者曾經設想，如

果特區政府選擇經濟持續向好的今天，或者是在香港

回歸後立即着手立法程序，法案的命運是否會不同？

當然，歷史不容假設。但值得我們深思的是，歷史雖

然不能倒退，但歷史是可能重複的。3 全國人大修改

基本法比特區制定法律的影響更大、更深遠，就更應

該慎重選擇時機。 
 

 

四、基本法修改的程序 
 

(一) 普通修改程序與特殊修改程序的關係 
港澳兩部基本法規定了對自身的修改程序，在此

之前，中國除了憲法、立法法之外極少有法律規定修

改程序，特別是除憲法、立法法之外沒有法律規定對

自身的修改程序。 

兩部基本法都規定了各自的修改程序，包括兩方

面的程序：一是普通修改程序，即分別由《香港基本

法》第 159 條、《澳門基本法》第 144 條規定的程序；

二是特殊修改程序，也就是分別由《香港基本法》及

《澳門基本法》附件一第 7 條和附件二第 3 條對行政

長官的產生辦法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修改所做的規

定。之所以說其特殊，是因為一方面只針對修改行政

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另一方面不同於基本法中

規定的普通修改程序，包括修改主體和提案主體都有

所不同。特殊修改程序的實質是全國人大首先確立了

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修改的總原則，然後授權

全國人大常委會具體修改。 

普通修改程序和特殊修改程序看起來好像涇渭分

明，然而實際上存在一些交叉的地方，特殊修改程序

只針對修改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這一點非常

明確，但是普通修改程序是否包括修改行政長官和立

法會的產生辦法，也就是說能否應用普通修改程序修

改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呢？從法理上分析也

許可以，原因有二：其一，普通修改程序應用於對基

本法所有內容包括附件內容的修改，惟一的限制是

“不得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澳門既定的方針政

策相抵觸”，當然能夠應用於修改行政長官和立法會

的產生辦法；其二，一般情況下誰立法誰有權修改，

基本法包括其附件都是全國人大制定的，特殊修改程

序就是全國人大在附件中設定的，但是全國人大在基

本法附件中卻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修改，這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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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授權立法。既是授權，授權者本身就有這項權力，

當然可以親自行使。 

不過，也存在普通修改程序不能應用於特殊修改

程序所適用的事項的理由：套用法律適用的一個原則

“特別法優於一般法”，在同一法律中“特別條款優

於一般條款”，例如《中國刑法》規定了“詐騙罪”，

也規定了“金融詐騙罪”，如果犯罪行為符合“金融

詐騙罪”的要件，只能適用“金融詐騙罪”，而不能

適用“詐騙罪”，儘管犯罪行為也完全符合“詐騙

罪”的要件，據此特殊修改程序應當優於普通修改程

序。 

綜合正反兩方面的思考，反方的理由更充分，即

不能適用普通修改程序修改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

辦法，除了上面提到的理由，還有以下三個理由：其

一，國家機關一旦將一項具體的權力授予另一國家機

關，可以推定授權國家機關在授權收回之前不能行使

此權力，否則就會出現兩個主體同時行使同一權力的

情況，引起混亂。全國人大要行使這項權力就需要先

修改基本法附件以收回授權；其二，全國人大既然在

基本法中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行政長官和立法會

的產生辦法，表示全國人大認為這樣安排比較合適，

而由自己修改並不合適；其三，“授權主體授出權力

以後，主要的任務就是監督受權主體立法而不是自己

立法”。4 全國人大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行政長

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之後，其主要任務就是監督，

有權“改變或者撤銷全國人大常委會不適當的決

定”。 

 

(二) 特殊修改程序中的備案 
兩部基本法分別在附件二中規定了修改立法會的

產生辦法等的程序，其最後一環是報全國人大常務會

“備案”。附件二中的“備案”與港澳兩部基本法中

規定特區的立法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是否同一回

事？前者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程序，先由特區政府完

成立法程序然後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後者是特別

行政區修改全國人大在附件二中制定的立法會的產生

辦法，先由立法會全體議員 2/3 多數通過和行政長官

同意，然後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如此看來，兩者

不是一回事，前者是特區的日常立法，後者是修改全

國人大在附件二中制定的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前者與

後者的程序中的最後一環都是一樣，即報全國人大常

委會備案，但是兩者的程序中前面部分的環節並不相

同。既然《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中規定特

區的立法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與兩部基本法附件

二中規定的立法會的產生辦法的修改報全國人大常委

會備案不是一回事，那麼對前者“備案”所做的規定

不一定適用於後者。 

不過，雖然前述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但是筆者更

傾向於認為一般立法程序中的備案與特殊修改程序中

的備案是一致的。其原因一是同一部法律中的同一法

律用語其含義應當是一致的；二是特殊修改程序其實

也屬於特區的立法程序，只不過這個立法比較特殊，

一方面這是全國人大在基本法附件中明確授權特區政

府就某一具體事項立法；另一方面鑒於事項的重要

性，其程序比一般立法程序嚴格，“須經立法會全體

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換言之，特殊修改程序的

本質上屬於立法程序，雖然是一種特殊的、授權性的

立法程序。既然如此，特殊修改程序中的備案與一般

立法程序中的備案相同，也與立法法中法律備案的意

思相同。 

 

(三) 基本法修改程序中需完善的地方 
首先，普通修改程序中未規定當提案主體是特別

行政區時，特別行政區中發動修改提案的主體。特殊

修改程序中發動修改提案的主體在 2004 年全國人大

常委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的解釋》中已經明

確：“修改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及立

法會法案、議案表決程序的法案及其修正案，應由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向立法會提出”。然而，普通修改

程序未規定當提案主體是特別行政區時，特別行政區

中發動修改提案的主體。《香港基本法》第 159 條、《澳

門基本法》第 144 條分別規定修改提案由特別行政區

出席全國人大的代表團向全國人大提出，這只是規定

了代表特區向全國人大提出修改提案的主體，但是沒

有明確特別行政區中發動提案的主體。如果普通修改

程序規定當提案主體是特別行政區時，特別行政區中

發動修改提案的主體，從法理上說應當也適用於特殊

修改程序；但是如果特殊修改程序中規定了特別行政

區中發動修改提案的主體，從法理上說應當不能適用

於普通修改程序。因此，筆者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應

當明確普通修改程序中當提案主體是特別行政區時，

特別行政區中發動修改提案的主體。 

其次，普通修改程序和特殊修改程序中的備案沒

有限定時間。普通修改程序和特殊修改程序都有一個

不足之處就是沒有設定報請備案的期限以及全國人大

常委會如果有異議應當在多長的時間內“發回”否則

視為無異議，因為一方面設定特區政府在完成前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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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後在一定時間內報請備案很有必要，另一方面全國

人大常委會在接到報請備案後在一定時間內表明態度

更是避免法律長期處於不完全確定狀態的關鍵，讓全

國人大常委會對報備的法律或者修正案無期限地可以

行使“發回權”，甚至在法律已經實施十年八年以後

還可以“發回”，顯然很荒唐，由於報備的目的是由

全國人大常委會審查法律在當時是否符合基本法。值

得一提的是中國《立法法》第 89 條規定了立法公佈後

應當在多長時間報備，“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

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應當在公佈後的三十日內依

照下列規定報有關機關備案”，但是沒有規定接受報

備的機關應當在多長時間內做出撤銷或者改變的決

定，超過此期限則不得撤銷或者改變。因此，筆者建

議普通修改程序和特殊修改程序都應當設定兩個期

限：特區政府在完成前期程序後在一定期限內報請全

國人大常委會備案；全國人大常委會如果有異議應當

在多長的時間內“發回”，否則視為無異議。 

最後，特殊修改程序沒有設定報請批准的期限。

兩部基本法的附件一規定的修改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

程序的最後一環是“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但都

沒有設定報請批准的期限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應當在

多長的時間內做出是否批准的決定。《立法法》第 63
條規定：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地方性法

規，報省、自治區的人大常委會批准，省、自治區的

人大常委會應當在四個月內做出決定。不過，此規定

也有一點不足，就是沒有規定：如果在四個月內不作

出批准與否的決定，就視其已經被批准。因此，修改

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程序應當設定兩個期限：特區政

府在完成前期程序後在一定期限內報請全國人大常委

會批准；全國人大常委會如果有異議應當在多長的時

間內做出批准與否的決定，超過此時間未做出決定則

視為已經批准。 

 

 

五、關於基本法修改的若干建議 
 

(一) 有關基本法修改的規範不宜修改和變動 
修改基本法應當謹慎，修改“基本法修改規範”

就更應該特別慎重，除非存在根本性、原則性的問題，

否則不要修改“基本法修改規範”。如果在並不是萬

不得已的情況下對“基本法修改規範”進行修改，勢

必會產生一些消極影響。雖然前文提到兩部基本法的

修改規範中存在一些不完善、不明確的地方，但是都

不是根本性、原則性的問題。客觀上，兩部基本法的

修改規範總體上是合理的、科學的，特別是設定了全

國人大或者全國人大常委會作為基本法修改的最終決

定機關，其中基本法的一般修改權屬於全國人大，特

殊修改則需有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或者備案(修改行

政長官產生辦法的需批准；修改立法會的產生辦法等

需備案)，這種制度安排，既保證了特別行政區享有高

度的自治權，也保證了中央既定的“一國兩制”的基

本方針政策的貫徹實施。考慮各方面的因素，在一個

相當長的時間內，無需對其加以修改。 

 

(二) 基本法的修改應當選擇一個好的時機 
應當盡可能選擇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形

勢比較好的時機修改基本法。鑒於現在世界金融危機

的影響還未完全消除，香港、澳門特區內各種不穩定

的因素仍然存在，因此現在不適宜修改基本法。需要

注意的是我們在選擇修改基本法的時機的時候不應當

僅僅關注香港、澳門的小環境，還應當注意整個中國，

乃至整個世界的大環境，而且大環境的重要性不亞於

小環境。因此，考慮到中國在世界金融危機的影響下，

通貨膨脹的壓力較大，世界上經濟形勢還未根本好

轉，此時修改基本法必然會增加更多的困難和變數，

如果有修改的必要，應在特別行政區的小環境，中國

和世界的大環境都比較好的情況下進行。 

 

(三) 特殊修改應當循序漸進，綜合考量 
《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附件一第 7 條

和附件二第 3 條分別對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和立法會

的產生辦法修改做了規定。特殊修改程序的實質是全

國人大首先確立了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修改的

總原則，然後遵循如下具體程序：香港 2007 年以後，

澳門 2009 年以後行政長官或者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如

需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 2/3 多數通過，行政長官

同意，並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或者備案。這個立法

的本意是隨着香港、澳門社會的發展和居民民主意識

的增強，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需要更民主時，依

照法定程序進行修改。 

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分別在 2004、2007、2010
年三次就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

作出決定。2007 年的決定明確了：“2017 年香港特別

行政區第五任行政長官的選舉可以實行由普選產生的

辦法；在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以後，香港特別行政區

立法會的選舉可以實行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辦

法”，但是應依照法定程序，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

長官實行普選前的適當時候，“行政長官須按照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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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的有關規定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

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的解釋》，就行政長官產生辦

法的修改問題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報

告，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確定。修改行政

長官產生辦法的法案及其修正案，應由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向立法會提出，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

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

員會批准”。 

已有的三次特殊修改體現了嚴格依照基本法、根

據實際情況、循序漸進的原則。以後的修改也應當堅

持這些原則，直到最終達至《香港基本法》規定的行

政長官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

提名後普選產生和立法會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

標。 

 

(四) 在適當時機完善基本法的監督制度和法

制衝突解決制度 
人的智識的有限性和社會發展的無限性，決定了

人類不可能一勞永逸地制定出一部永遠正確的法律，

兩部基本法將來應當如何修改，筆者也無從得知，如

果在基本法制定的時候就能夠預言將來應當怎樣修

改，那麼在制定的時候就會將這些情況加以考慮，何

必將來修改，大多數的法律都是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才

認識到本以為很完美的法律有其缺點和不足，才認識

到應當怎樣修改。因此，筆者也無從得知基本法將來

會怎樣修改，只能就基本法在實施過程中已經發現的

問題而提出一些修改的建議。 

從 1997 年香港的回歸到現在“一國兩制”已經

成功實踐 13 年，當然也發現兩部基本法存在一些問題

需要修改和完善，從“馬維昆案”、“居留權”系列

案、“國旗、區旗案”等一系列法制衝突可以看出，

最主要的問題是基本法的監督制度和法制衝突解決制

度的缺失。參加過基本法起草的著名憲法學家許崇德

教授也承認：“對基本法實施的監督，原先不太明確。

基本法規定：特區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同基本法相抵

觸。但是，有否抵觸應由誰來斷定？法律沒有很好解

決”。5 因此，如果對基本法進行修改，確立基本法

的監督制度和法制衝突解決制度應當成為重要內容。

不過，筆者並不主張現在馬上就啟動修改基本法的程

序，應當選擇一個恰當時機；如果在實踐中能夠逐步

形成一個比較合理的憲法慣例來解決基本法的監督和

法制衝突，那麼基本法也就不一定需要為此而修改了。 

 
 
 
註釋： 
                                                 
1 周葉中：《憲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第 402 頁。 
2 Kelson, H. 1967. The Pure Theory of Law.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3 陳友清：《1997-2007：一國兩制法治實踐的法理學觀察──以法制衝突為視角》，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年，第 119-120

頁。 
4 周旺生：《立法學教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第 337 頁。 
5 許崇德：《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的法律表現》，載於《浙江社會科學》，第 3 期，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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